



关于选拔黑龙江省学生联合会职能部门
学生干部的通知

各高校团委：
为进一步加强省学联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学联组织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作用，促进学联各项工作的科学发展，按照《黑龙江省学生联合会职能部门实体化运作方案（草案）》，团省委学校部、省学联秘书处将于近期选拔黑龙江省学生联合会职能部门学生干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1、 部门设置及岗位需求
省学联主席团在内部设置5个职能部门，采用实体化运行方式：
学联办公室、新媒体网络部、校园文化部、创业就业部、社团实践部。由省学联委员单位承担部门日常工作，面向委员单位选聘相关部门的部长及副部长。省学联主席团负责建立职能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召开工作例会。各学校可推荐优秀学生以到部门实习、工作的名义充实省学联秘书处工作。
     （一）学联办公室
负责学联的组织建设、日常事务管理、会议筹备、文件的拟定和批复、各高校之间的沟通与联络、黑龙江学联规章制度的制定和完善，以及学生干部培训等工作，是省学联的综合办事机构。
拟选拔学联办公室主任1名，副主任2名，要求有一定的信息整合分析能力，有一般应用文常识或公文写作经验，能够熟练使用常见办公软件,有高校组织管理经验者为佳。

（二）新媒体网络部
负责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的运营，管理新媒体运营团队，关注大中学生思想教育和学生群体中的舆论引导，充分联系各校园媒体，为广大学生提供一个广阔、便捷和开放的交流平台。
拟选拔新媒体网络部部长1名，副部长1名，采编与技术支持若干，要求对于时政有较好的敏感度，具备新闻、信息搜集编辑能力，具有较强表达沟通能力、有图文视频处理能力以及新媒体平台运营管理经验者为佳。
（三）校园文化部
了解黑龙江各大高校的相关活动，并在此基础上搭建各类校园活动平台，丰富黑龙江在校大中学生的校园生活，融合活动信息与资源，促进各高校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拟选拔校园文化部部长1名，副部长2名，要求热爱校园文化活动，有较强的活动设计和组织能力，富有创新精神，有组织校级及以上活动经验者为佳。
   （四）创业就业部
为黑龙江大学生搭建各类创业就业平台，对接创业、就业信息与资源，组织创新创业活动、启发大学生创业意愿，切实解决大学生创新创业工作中的问题。
拟选拔创业就业部部长1名，副部长2名，要求热爱创新创业，对创新创业有较强的敏感度，具备较强的表达沟通能力，对市场有一定了解，有创业经验者为佳。
   （五）社团实践部
与各级学联、学生会组织配合，指导各学校学生社团开展活动，为广大学生搭建丰富的社团实践活动平台，营造良好的校园实践氛围，增进大学生社团文化、社会实践交流，提升大学生综合能力，促进各高校之间的沟通与互动。
拟选拔社团实践部部长1名，副部长2名，要求热爱社团实践活动，有较强的活动设计、组织能力以及表达沟通能力，有组织校级及以上活动经验者为佳。
2、 候选人条件
省学联主席团设置的五个职能部门，面向委员单位公开选拔，需具备以下条件：
1、政治立场坚定，政治素养过硬，思想品德高尚，自觉遵守法律法规；
2、熟悉和掌握学生工作的原则和规律，具有强烈的服务意识和责任心，自觉坚持民主集中制，作风正派，在同学中具有较高威信和影响力；
3、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与合理的知识结构，有较强的学习能力，成绩优秀，无考试作弊、挂科等情况；
4、综合素质高，有团结协作精神，有较强的社会实践能力、语言文字表达能力、统筹组织能力和沟通协调能力；
5、参选人员须有1年以上大学学生干部工作经历，且在大学期间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1）曾任或现任校级学生会、研究生会部长及以上职务；
（2）曾任或现任校级学生社团主要负责人；
（3）曾任或现任院系学生会主席团成员或院系团委学生主要负责人；
（4）校级及以上优秀共青团员、优秀团干、优秀学生干部称号获得者；
3、 选拔程序
遴选程序包括组织报名、资格审查与考核、试用期与任命等。
（一）组织报名
1、高校推荐。各高校团委可针对学联秘书处职能部门充分酝酿推荐最多2名优秀学生干部候选人，填写候选人推荐表（见附件），并提供1000字左右个人事迹材料一份和日常生活照片1张。于9月25日前，将相关纸质材料一式两份寄送团省委学校部（电子版同时发送至省学联秘书处邮箱hlxuexiaobu@163.com）。
2、学生自荐。符合资格学生可自荐报名，所需材料同高校推荐，个人事迹材料中应突显岗位认识及个人优势。
（二）资格审查与考核
省学联秘书处将对各高校提交上来的参选人进行书面审查，择优进入考核环节。考核分为笔试与面试，主要测试候选人与学联工作岗位相关的知识、语言表达能力以及对学生工作了解情况等。最终省学联秘书处将根据笔试、面试成绩择优录取。
（三）试用期与任命
要求候选人积极参加学联工作，遵守学联的各项制度章程，没有出现重大过失者可担任学联部门职务。在试用期过程中，省学联秘书处将根据考核期的综合表现以及在校的课程安排等，确定省学联办公室、新媒体网络部以及校园文化部、创业就业部、社团实践部的任职人员。任职名单报省学联秘书处审议通过后，下发任命通知。
4、 有关要求
（一）职务任期
省学联部门干部要遵守全国学联章程要求，按照规定积极参与省学联的各项工作，切实履行职责。省学联办公室、新媒体网络部、校园文化部、创业就业部、社团实践部相关负责人任期为一个学期，任期结束后进行考核，根据表现确定是否留用并给与任职证明。在任期内有突出表现并得到省学联秘书处高度认可者，在接下来的学联工作中有申请省学联执行主席职位的资格。
（二）纪律与处分
黑龙江省学联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实习期与任职期间出现违纪行为的，黑龙江省学联秘书处有权视情节严重程度对当事人进行解聘或通报批评。
未尽事宜请与省学联秘书处联系。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阿什河街9号  邮编：1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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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 0451-53642977
电子信箱:  hlxuexiaobu@163.com
附    件： 黑龙江省学生联合会学生干部推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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